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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交通執法工作之路 

會員：曾平毅 

工程 (engineering)、執法 (enforcement)與教育 (education)的交通3E政策，交通人
均耳熟能詳。目前國內有許多交通相關的科系、研究所，培養很多的交通人，可以投入各種

交通工程、規劃、管理、行政等工作，或是交通安全之教育宣導工作，但如何投入交通執法

工作？目前民國100年起警察特考已經確定「雙軌分流取才」，本人利用此機會，說明一下如
何加入交通執法的工作團隊。 

一、交通執法為警察之職責 

依據我國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

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交通警察為警察之一，而「治安」與「交通」為警察任務之

兩大主軸，故交通執法工作為警察之一重要職責。 

二、投考警校有機會成為警察 

目前我國培養警察的的教育管道主要有二，其一是培養基層員警的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警專），接受兩年之基層警察教育，畢業時取得「專士」學歷。另一為中央警察大

學（以下簡稱警大），接受四年之警察幹部教育，畢業後取得「學士」學位。因此，如欲成

為警察人，有高中（職）學歷之青年，可以直接參加警專之入學考試，或是利用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之學測成績申請入學警大。 

值得一提的是，警專及警大之學生享有公費，亦即：「制服不用錢，書本不用錢，住宿

不用錢，吃飯不用錢，學校還給錢。」但兩校之學生均必須住校，接受團體生活管理。 

三、通過國家考試才能任官 

我國公職人員必須透過國家考試的管道，以取得任官資格。前述兩個警校畢業生，也必須

通過警察特考，才能任官。警專畢業生可以考四等警察考試（相當於普考），通過後取得擔任基

層員警資格（俗稱「警員」）。警大畢業生可以考三等警察考試（相當於高考三級），通過後取得

警察幹部資格（俗稱「警官」）。畢業生通過考試後，隨即會分發至各警察單位，正式成為警察

人員。如果未能應屆畢業時通過特考，必須隔年重考，至多兩次，如還是沒通過，必須賠償在

校期間所享公費。 

四、非警校畢業之學生成為警察之管道 

我國自民國95年起開放一般大專生投考「警察特考」（包括三等及四等考試），故一般大
學生可以利用此管道先通過考試，再完成於警專的基層警察訓練（享公費，每月零用金約

17,000-23,000元），以取得擔任基層警察之資格。另高中或以上學歷學生亦可投考「基層警
察特考」（四等考試），一樣在完成警專的基層警察訓練後（享公費，每月零用金約17,000）
取得擔任基層警察之資格。由於社會各項變遷及警察有穩定工作、薪資之條件，近年來早已

吸引很多民眾投考警察特考及基層警察特考，補習班更如雨後春筍般的成長。 

一般大學畢業生也可以投考警大研究所之「一般全時生」，但警大是培養警察幹部之搖籃，故

一般全時生必須先修一年「警察幹部教育」，其後兩年才進行研究所相關專業課程。目前警大交通

管理研究所考試科目為：交通統計、交通工程與管制、道路交通法規，共同科目為國文、英文。當

然，警大研究所畢業生也必須透過警察特考之管道，以取得任官資格。如後來未投入警察工作行列

，也獲得教育部認可之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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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國100年警察特考採雙軌制度 

為解決現階段警察人員考試的相關問題、回應各界對警察素質提升的期待，及完善警察

人員『教』、『考』、『訓』、『用』制度，考試院乃提出「警察人員考試制度改進方案」，並於

99年9月9日會議通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修正草案、「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原名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修正草案

，警察初任人員考試將自民國100年開始，採行警校生與一般生分流考試制度，『警察特考』
由警校生應試，『一般警察特考』（原「基層警察特考」）由一般生應試，其考試方式、應試

科目同時配合應考對象不同，作配套修正。重點為： 

1.應考資格：配合警察雙軌分流考試制度，分別擬定警察特考與一般警察特考之應考資格。 

2.考試方式：警察特考採筆試；一般警察特考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體能測
驗，第一試錄取者，始得應第二試。 

3.考試類組：警察特考及一般警察特考二等考試均設8類組，四等考試均設5類組，至於三等
考試部分，警察特考設14類組，一般警察特考設11類組。 

4.應試科目： 

1)警察特考及一般警察特考二等考試同類組之應試科目均採相同設計。 

2)警察特考三等及四等考試以列考警察情境實務(概要)、警察(消防與災害防救、海巡)法規(
概要)及依各類別核心職能設計之專業科目為原則。 

3)一般警察特考三等及四等考試依各類別核心職能分別列考5科及3科專業科目。 

有關警察特考及一般警察特考需用名額之合理比例部分，經考試院綜合審酌各項因素後

，決議三等考試一般生與警校生之錄取比例為14%與86%；四等考試一般生與警校生之錄取
比例為30%與70%，3年後重新檢討分流比例。 

六、警察特考交通類科之考試科目 

根據最新的分流考試設計，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試科目，以及「一般

警察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分別如表1及表2所示。 

表 1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 

應  試  科  目 
等別 類別 組別 

普通科目 專業科目 

三 等

考試 
交通警

察人員 
交通組

一、中華民國憲法與警

察專業英文 
二、國文（作文、公文

與測驗） 

◎三、警察情境實務（包括警察法規、實

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

正當法律程序） 
◎四、警察法規（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

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五、交通警察學（包括交通行政與組織

、交通法規與執法、交通事故處理

與偵查、交通安全策略與宣導） 
六、交通統計與分析 
七、交通工程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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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等

考試 
交通警

察人員 

 

一、中華民國憲法與警

察專業英文 
二、國文（作文、公文

與測驗） 

※三、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

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

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

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四、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

、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

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五、交通警察法規概要（包括道路交通

處罰條例及其相關法令） 
※六、犯罪偵查概要 

註：表中專業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題。 
表 2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 

應  試  科  目 
等別 類別 組別 

普通科目 專業科目 

三 等

考試 
交通警察

人員 
交通組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三、工程數學 
四、交通工程 
五、運輸學 
六、運輸規劃學 
七、交通安全 

四 等

考試 
交通警察

人員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二、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三、英文 

四、交通工程概要 
五、交通安全概要 
六、運輸規劃學概要 

註：專業科目與高普考試之相關類科，採相同命題大綱。 

七、歡迎所有熱血的交通人加入交通執法工作 

在交通的實務工作上，面對交通工程較難處理的交通行為議題時，交通人通常就很直接

推給「加強交通執法」，似乎這樣子問題就解決了？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基本上，本人投入

警大的教育團隊10多年來，一直認為交通執法工作還有很多的精進空間，不管是致力於道路
交通法規的周延及完整、適當且有效的交通勤務規劃、細緻且合理的交通執法工作、專業且

有效的交通指揮與疏導作為、高品質且有效率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與偵查等，均有賴專業交

通執法人員之養成，更重要的是要對社會要有奉獻專業的期許，以及高度的服務熱忱。 

因此，本人除利用本文說明當前如何加入交通執法工作團隊最新的管道外，更鼓勵全國

各大學正學習交通專業的年輕人，審慎考慮加入交通執法工作的團隊，一起為美好的現代交

通環境而努力。如果沒有服務熱忱或奉獻者，就請將這個機會留給其他的熱血青年。因為，

警察除了「交通」之外，還有「治安」工作，更是政府服務人民的第一線，且是政府公權力

展現的先鋒。所以，只要有公權力展現、強迫性作為（如設置路障以保護遊行隊伍、管制交

通以蒐集相關證物等）、介入性措施（如家暴）等等，均必須警察同仁參與及協助。如無服

務熱忱，實難以勝任。（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教授，兼交通系主任。） 


